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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偵查甲的竊車案件，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搜索甲的住所。搜索票上的應扣押
之物記載為：「失竊之車輛、零件等物品」。警察持搜索票，進行搜索。警察在甲
住所裡，翻閱桌上的冊子後，發現其為行賄官員的帳冊。其後，警察進入到甲的臥
室，發現床上有槍枝。最後，在甲住所後院發現失竊的車輛。搜索結束後，警察扣
押車輛、帳冊及槍枝。試問，警察所扣押的帳冊及槍枝是否得作為證據之用？請附
詳細理由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一目了然原則與另案附帶扣押；比例原則適合目的性 

【擬答】 

扣押強制處分之種類 

令狀扣押：依刑事訴訟法第 128條規定進行令狀搜索，並扣得搜索票所載之標的
物時，稱之為本案令狀扣押。 
無令狀扣押，又區分為： 

本案附帶扣押：指依本法第 137 條規定，執法人員於執行搜索或扣押時，發
現本案應扣押之物而為搜索票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另案附帶扣押：指依本法第 152 條規定，指法人員執行搜索或扣押時，發現
「另案」應扣押之物者，亦得扣押之，扣押後應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
官。惟限於偶然非刻意之發現，又此之「另案」，不問係偵查中或審判中之
刑事案件，亦包括尚未發現之刑事案件。 

一目了然原則 

所謂一目了然原則乃指偵查機關於合法搜索時，落入警方目視範圍之違禁物、證
據，可無令狀搜索。此亦適用於附帶扣押（§137）及另案扣押（§152）。蓋僅需搜
索合法，即無可能要求執行人員對偶然意外發現之其他證據不予重視。本法第 137

條第 2 項就附帶扣押已準用第 131 條逕行搜索之事後審查規定。另有學者主張應將
附帶扣押與另案扣押限縮於發現搜索票所記載之物以前所發現之應扣押物或另案應
扣押物。其適用要件為： 

因合法搜索、拘提其他合法行為，而發現應扣押之物。 
有相當理由相信所扣押之物係證據、違禁物（明顯、立即、直接）。 
限令狀所載應扣押物之發現前，若發現標的物後即不得再行無令狀搜索。 

本例判斷 

扣案贓物車輛：屬於本案令狀扣押而屬合法。 
扣案之帳冊：本件行賄帳冊放置於甲宅桌上，一望即知非屬搜索票所載之應搜索
扣押標的物，執法人員翻閱其內容方得知為另案犯罪證據，即違反比例原則之適
合性與目的性（與達成本件搜索目的無關），故扣押不合法，由法院依本法第
158條之 4規定，權衡裁量其證據能力之有無。 
扣案之槍枝：因本件搜索票欲搜索之標的包含汽車零件，臥室為可能藏放處所，
該槍枝又係執法人員於搜索票標的物發現前所搜得，故屬合法之另案附帶扣押。 

二、甲涉犯偽造文書罪，檢察官偵查後，做成緩起訴處分，定緩起訴期間二年，並於緩
起訴處分確定一年內，命甲向國庫繳納新臺幣（以下同）10 萬元。甲於緩起訴處分
確定後一個月，向國庫繳納了 10 萬元，但檢察官誤以為甲未向國庫繳納前述金額，
故依職權撤銷緩起訴處分，並向法院提起公訴。試問，法院應如何判決？請附理由
詳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違法撤銷緩起訴處分與違法再行起訴之適法處理 

【擬答】 

緩起訴處分 

乃檢察官偵查終結具備起訴條件時，本於法定裁量權，使案件於一定期間處於不確
定狀態（起訴或不起訴）之處分。緩起訴處分之要件包含： 

足認犯罪嫌疑：犯罪事實具明確性。 
非重罪要件：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
罪。 
參酌刑法第 57條之事項：考量平等性與比例性。 
公共利益之維護。 
適當性：審酌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認具適合性者。 

緩起訴之撤銷與救濟 

緩起訴之撤銷：緩起訴為附條件之不起訴處分，故亦可能發生條件不成就而使被
告喪失不起訴利益之情形，依新增訂之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 3規定，被告於緩
起訴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
分，繼續偵查或起訴： 

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違背本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者。 

救濟途徑：依刑事訴訟法第 256條之 1規定，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
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 

違法撤銷緩起訴且再行起訴 

實務見解認為，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零三條第一款定有明文。又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
履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如
有違背上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之規定時，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
原緩起訴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但以原緩起訴處分已經合法撤銷為前提，此觀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自明。復按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若係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者，苟被告已遵
命履行，但檢察官誤為未履行而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並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時，該撤銷緩起訴之處分即有明顯之重大瑕疵，依司法院釋字第一四○號解
釋之同一法理，應認撤銷緩起訴之處分為無效，與緩起訴未經撤銷無異，其後提起
之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因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應依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為不受理之判決，始稱適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非字第 147 號刑事判決參照）。學者通說亦同此見解。故本例法院應對
檢察官不合法之起訴為不受理判決，被告甲亦得聲請再議以資救濟。 

三、於準備程序，檢察官表示，預備於審判期日中提出證人於警察詢問時作成的筆錄作
為證據，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表示同意。於審判期日，調查數個證據後，法院指示調
查前述的證人警詢筆錄，甲的辯護人表示反對，擬撤回對於該筆錄的同意。請問，
該證人的筆錄有無證據能力？請附詳細理由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準備程序調查證據能力之合法性；同意傳聞證據之再爭執 

【擬答】 

準備程序調查證據能力之合法性 

按關於準備程序得處理事項，是否包含對證據能力之調查與判斷，有不同見解，通
說認為受命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278 條之規定行使職權，得就證據能力之關聯
性部分為判斷，至於證據之取證合法性與其他判斷，應由合議庭為之，以避免架空
合議庭之審判職權且違反直接審理主義。 

傳聞法則及其例外 

按因證人之知覺、觀察、記憶、表達及真誠性本身均具有不可靠性，並存有誣陷之
風險，是藉由直接目擊證人於審判期日到庭具結供述並接受當事人或辯護人、代理
人等之交互詰問與對質之檢驗，以確保該供述證據之憑信性，傳聞證據因係直接目
擊證人於審判期日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致當事人或辯護人、代理人未得於公判庭
內就其供述內容為交互詰問與對質之檢驗，傳聞法則原則上乃否認該傳聞證據之證
據能力。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亦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所謂法律之規定包括本法第 159

條之 1 至之 5 及特別刑法之規定，其中本法第 159 條之 1 係向法官或檢察官之陳
述，第 159 條之 2 及之 3 係向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之陳述，第 159 條之 4

乃特定文書，第 159 條之 5 則為當事人合意承認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 

傳聞例外之當事人合意 

明示合意：同意權人限當事人，不包括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當事人同意
後，法院對「可信性情況保證」有裁量權。 
擬制合意：包含當事人、辯護人與代理人。 
同意傳聞供述作為證據之再爭執，依實務最高法院見解如下： 

當事人明示合意後，基於安定性與確實性要求，如意思表示無瑕疵，原則上於
原審與上訴審均不得撤回；例外情形限於當事人尚未進行證據調查＆他造未異
議且法院認適當者。 
擬制合意乃基於當事人消極緘默而法律擬制效果，並非本於當事人積極處分而
使其效力恆定，自應容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第二審及更審程序中再行
爭執抗辯。 

本例若認為準備程序就傳聞證據之調查合法，依上述見解，被告與辯護人即不得
就同意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在爭執，其撤回同意自不生效力；反之，當事人仍得
就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再行表示是否同意。 

四、犯罪嫌疑人甲涉犯重傷罪，乙及丙親眼看到整個過程。乙隨後向丁說：「我親眼看
到甲把別人打得頭破血流！」丙將甲涉重傷行為經過，以書信方式寫下寄送到警察
局。於審判中，法院傳喚丁。丁到場具結後，經雙方當事人詰問。此外，檢察官提
出了丙寄出的書信作為證據。請問，丁及丙所撰寫的書信有無證據能力？請附詳細
理由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通常審判程序於傳聞法則之適用；傳聞證人與傳聞文書之證據能力暨同意傳聞
之例外 

【擬答】 

傳聞法則及其例外 
按因證人之知覺、觀察、記憶、表達及真誠性本身均具有不可靠性，並存有誣陷之
風險，是藉由直接目擊證人於審判期日到庭具結供述並接受當事人或辯護人、代理
人等之交互詰問與對質之檢驗，以確保該供述證據之憑信性，傳聞證據因係直接目
擊證人於審判期日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致當事人或辯護人、代理人未得於公判庭
內就其供述內容為交互詰問與對質之檢驗，傳聞法則原則上乃否認該傳聞證據之證
據能力。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亦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所謂法律之規定包括本法第 159

條之 1 至之 5 及特別刑法之規定，其中本法第 159 條之 1 係向法官或檢察官之陳
述，第 159 條之 2 及之 3 係向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之陳述，第 159 條之 4

乃特定文書，第 159 條之 5 則為當事人合意承認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 
傳聞證人與傳聞文書之性質 
次按傳聞證人乃指於審判期日在公判庭內轉述親睹待證事實之證人，在法庭外對其
所為供述之內容之非直接證人，亦即傳聞證人係以目擊待證事實之證人在審判期日
外之言詞陳述為其供述內容；另傳聞書證乃指目擊待證事實之原始證人，將其目擊
過程於審判期日外將之書寫於書面，再轉呈於審判庭；此兩者均未經原始證人之具
結擔保並受兩造當事人之交互詰問與對質，而為直接供述證據之替代品，同屬傳聞
證據之範疇。 
結論 
本例甲所涉犯之重傷罪，應採嚴格證明之通常審判程序，而有傳聞法則之適用，故
丁於審判庭中之傳聞供述與丙之傳聞書證，除符合上開本法第 159 條之 5 之例外規
定，由當事人合意或擬制合意外（因甲之陳述對象非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均應認為不具證據能力。 


